
2011    7
关于安排2011年暑期教职员工工作日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根据区教育局关于学校教职员工暑期工作日安排的通知“暑假期间教师应有12天工作日，职员应有16天工作日，职工应有25天工作日”的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，学校教职工暑假自6月29日开始至8月31日结束。8月22日-23日为职员、职工统一工作日。6月29日-30日、8月24日-31日为全体教职员工统一工作日。
此外，各部门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安排每位职员到校工作2天，职工到校工作11天，聘用工到校工作16天。

除上述工作日之外，本部门若仍有未完成的事项需安排人员到校工作的，由部门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分管校长签字后，可作加班处理。加班费用60元/天，伙食补贴8元/天。

请各部门负责人将本部门教职工暑期工作日安排表于6月29日前交校务办公室备案。

学校暑期工作、开学工作安排表将挂在校园网上，请大家及时关注。
未竞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二○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
主题词：暑期    教职员工   工作日    安排             
抄送：嘉定区教育局办公室、综合教育科、校内校企合作企业、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办公室　2011年6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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